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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6〕112 号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修改临沂市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办法的

通  知 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蒙山旅游区管委会，临沂

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修改后的《临沂市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1 日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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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办法 
 

为进一步落实水污染防治工作责任，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

我市国、省控断面达到“十三五”水质考核目标要求，结合临

沂实际，确定对《临沂市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办法》进行修改，

现将修改后的补偿办法公布如下： 

一、考核目标 

在全市主要纳污河流设置考核断面 36 个、参考断面 5 个；

考核目标按照《重点河流控制断面水质考核标准》（见附件）

执行。 

二、考核因子 

考核因子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表 1 

中除水温、粪大肠菌群、总氮以外的 21 项指标，分别是 pH、

溶解氧、高锰酸盐指数、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石油类、挥发酚、

汞、铅、总磷、化学需氧量、铜、锌、氟化物、硒、砷、镉、

铬（六价）、氰化物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硫化物。 

三、计算方法 

市控断面补偿金的计算方法为：市控断面补偿金=50×   

∑Pi+pH 超标补偿金（其中：50 为补偿基数，∑Pi 为 21 项考

核因子超标倍数之和，Pi 按照单因子的月均值计算，pH超标补

偿金为 10 万元。市控断面单因子超标倍数＞1 时，按 1 计算；

超标倍数≤0.1 时，该因子不作为补偿金的计算因子。单位为万

元。） 

当上游入境断面污染物浓度超过下游断面污染物浓度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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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物料平衡从目标断面实测污染物的通量中扣除超出部分的

通量，再按目标断面的流量折算成浓度值进行考核（在流量小、

流经路程短的情况下，暂不考虑自然降解因素）。 

四、水质监测 

市环保局负责组织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市控断面进行监测，

并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监测数据采取人工监测，由市环保局管

理人员和采样人员联合采样，每月监测两次，上、下半月各监

测一次。上半月对 21 项考核因子全部进行监测，下半月监测高

锰酸盐指数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、总氮、氟化物和上半

月超标的其他因子，监测过程全部加密。市环保局管理人员对

考核断面水质不定期进行抽查监测，并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采用

抽测数据作为考核数据。 

五、数据核定 

市控断面补偿金每月计算一次。每月 10 日前，市环保局对

各断面上月水质及其超标倍数、补偿金情况进行计算，并通报

各责任单位。由于重大工程（如清淤、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）

实施明显引起水质恶化的，该断面可以在施工期内不参与考核，

但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施工合同、工程位置、施工时

限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。相关材料须于月底前提交，否则当月

重大工程情况不予认可。 

六、资金上缴 

相关责任单位以月为单位将市控断面补偿金及时上缴市财

政。 

七、资金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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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缴的市控断面补偿金作为水质达标断面所在责任单位的

补助资金，补助资金每半年结算一次。断面补助金额由半年内

全市收缴的市控断面补偿金总额和该断面达标次数占全市断面

达标次数的比例确定（断流、清淤和参考断面不参与统计），

具体计算方法为：断面补助金额=该断面达标次数／全市断面达

标次数×市控断面补偿金总额 

八、实施时间 

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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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重点河流控制断面水质考核标准 

责任单位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考核标准 备注 

柳青河 北外环桥 Ⅴ  
涑河 西外环桥 Ⅴ  

南涑河 解放路桥 Ⅴ  
兰山区 

老龙沟 解放路桥 Ⅴ  
五里河 旺庄闸 Ⅴ  
西偏泓 耿墩桥 Ⅴ  
东偏泓 小山子桥 Ⅳ  
武河 东闸 Ⅴ 参考断面

罗庄区 

南涑河 老屯桥 Ⅴ  
汤河 禹屋桥 Ⅴ  

李公河西支 东小埠东干渠 Ⅴ  河东区 

李公河东支 兰墩东桥 Ⅴ  
白马河 捷庄 Ⅳ  郯城县 
黄泥沟 管集 Ⅳ  
汶河 南桥 Ⅳ  

白家沟 官桥 Ⅳ  
东泇河 郯夏公路桥 Ⅳ  

兰陵县 

吴坦河 八大洼 Ⅳ  
沂水县 沂河 贾庄闸 Ⅳ  
沂南县 沂河 葛沟桥 Ⅳ  
平邑县 浚河 曹车桥 Ⅳ  
费  县 祊河 小葛庄桥 Ⅳ  

东汶河 重山桥 Ⅲ  蒙阴县 
蒙河 营后桥 Ⅳ  

鸡龙河 于家湖坝 Ⅴ  
龙王河 朱家洼子闸 Ⅳ  莒南县 

洙溪河 东高家庄 Ⅳ  
牛腿沟 曹庄桥 Ⅴ  
苍源河 于科桥 Ⅴ  临沭县 

张疃河 烈疃桥 Ⅳ  
南涑河 黄土堰 Ⅴ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老龙沟 入南涑河口 Ⅴ  

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白排水沟 黄庄闸 Ⅴ  
绣针河 清泉林 Ⅲ  

临港经济开发区 
龙王河 富民桥 Ⅳ  
银线河 富泉庄 Ⅲ  蒙山旅游区管委会 
柏林河 柏林桥南 Ⅳ  
柳青河 三合桥 Ⅴ 参考断面
涑河 凤凰阁 Ⅴ 参考断面

陷泥河 沂河路桥 Ⅴ 参考断面

市城管局 

市园林局 

青龙河 清河北路桥 Ⅴ 参考断面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 

        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  


